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8年5月22日

府行救字第1080073456號
訴願人：徐國超      址：彰化縣北斗鎮地政路415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地價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8年3月11日投稅土字第
1080003817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
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於99年7月5日拍賣取得本縣水里鄉水里段306地號土地，100年9月30日於該地建築水里鄉中正路1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完成，訴願人於105年9月12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計徵地價稅，經原處分機關以105年9月13日投稅土字第1050017299號函核准自105年起適用。訴願人復於108年2月26日就所有坐落水里鄉水里段308-1及319-2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計徵地價稅，原處分機關認定系爭土地非系爭房屋之坐落基地，且非連同主建物一併取得，未符財政部訂頒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下稱認定原則）第4點規定，遂以108年3月11日投稅土字第1080003817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乃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土地稅法第9條：「本法所稱自用住宅用地，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第17條第1項：「合於左列規定之自用住宅用地，其地價稅按2‰計徵：一、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3公畝部分。二、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7公畝部分。」第41條：「依第17條及第18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每年（期）地價稅開徵40日前提出申請，…。」財政部101年8月16日台財稅字第10104594270號令訂定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四、（一）1、自用住宅用地之基地，以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記載之基地地號為準。如權狀未記載全部基地地號，以建築管理機關核發之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所載之基地地號為準，或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築改良物勘查結果通知書』或『建物測量成果圖』記載之基地地號為準。…3、非屬建物基地之土地，如係連同主建物一併取得，且該土地與建築基地相鄰，位處該棟建物圍牆內供出入通路等使用，與該棟建物之使用確屬不可分離者，可併同主建物基地認定之。…5、數筆土地合併後，其中部分土地在合併前不屬房屋坐落基地，如未合併申請建築載入使用執照，不認屬自用住宅基地。」財政部103年1月24日台財稅字第102002222290號函釋：「說明：二、自用住宅用地基地之認定，依本部101年8月16日台財稅字第10104594270號令訂定「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定原則」（以下簡稱認定原則）四（一）1規定，原則上以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記載之基地地號為準；惟建物基地之土地與相鄰未經申請建築土地合併者，應依認定原則四（一）5辦理，即該相鄰土地如未合併申請建築載入使用執照，縱因土地合併而併入建築基地地號，仍不認屬該房屋基地範圍。稽徵機關審核是類案件，應就建築基地地號查核有無合併情事；另已核准自用住宅用地案件，應予列管該建物基地地號之面積，以利後續案件之審核。三、另查認定原則四（一）3之規定，節錄自本部87年4月18日台財稅第871939713號函，係考量非屬建物基地之土地，經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道路用地），既係土地所有權人連同主建物一併取得，且該土地與建築基地相鄰，位處該棟建物圍牆內供出入通路等使用，而與該棟建物之使用確屬不可分離，爰准併同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四、本案○君所有之建物已興建完成，其建物基地本即有獨立出入通路等供自用住宅使用，無取得相鄰土地以供出入通路使用之必要，○君取得相鄰土地僅係與該建物基地合併使用，尚無使用上確屬不可分離之情事，故日後移轉予他人，新所有權人於申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時，縱主張該相鄰土地連同主建物基地一併取得，仍無認定原則四（一）3規定之適用。」
2、 本件訴願意旨：系爭土地原屬國有土地，坐落自用住宅水里鄉中正路10號房屋後門出入口圍牆內，已移轉予訴願人所有，該兩筆土地於興建房屋時即一併由訴願人占有使用而每年繳納補償金，與建物基地相鄰，與建物不可分離且為圍牆內出入之通路，此有貴府106年8月29日府建管字第1060178498號函核發之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為憑。未興建房屋時，水里段308-1、309-2地號土地既為本人所使用管理佔用，空照圖可顯示該兩筆土地在建物興建前均早已在圍牆之內，並非事後再占有取得，這兩筆土地原為國有土地，興建建物時當然無法一併取得所有權，但取得有兩種，一種是占有使用，一種是所有權取得，訴願人興建房屋之初即已占有使用權取得，並早已視為自己所有，最後再因移轉而所有權取得云云，資為爭議。
三、查訴願人所有系爭房屋於100年9月30日完成建築，建物坐落基地為水里段306地號土地，此有建物所有權狀影本附卷可稽，上開土地業經原處分機關以105年9月13日投稅土字第105001
7299號函核准自105年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計徵地價稅。訴願人復於108年2月26日就系爭兩筆土地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計徵地價稅，惟系爭兩筆土地非屬系爭房屋之坐落基地，原屬國有土地，係訴願人占用後於108年2月18日才由土地管理機關取得所有權，非連同主建物一併取得，此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機關否准所請，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洵屬有據。至訴願人主張於興建房屋時，系爭兩筆土地即為其所佔有使用，與建築基地相鄰，且位於圍牆內出入之通道，依認定原則應可適用自用住宅稅率云云，惟查依認定原則四、（一）1、3規定可知，自用住宅用地之基地，以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記載之基地地號為準，非屬建物基地之土地，如係連同主建物一併取得，且該土地與建築基地相鄰，位處該棟建物圍牆內供出入通路等使用，與該棟建物之使用確屬不可分離者，可併同主建物基地認定之。本件訴願人於購得水里段306地號土地及興建系爭房屋時，皆尚未取得系爭兩筆土地之所有權，既未能與房屋一併取得，即未符「如係連同主建物一併取得」要件。次查系爭房屋使用執照申請書及其建物所有權狀之建物坐落地號均僅列載水里段306地號土地，皆未列載系爭土地，足見訴願人於興建房屋時並未因未納入系爭土地而無法建築，且依據航照圖所示，訴願人能由中正路進出利用該建物，而系爭土地位於主建物後方，故其存否顯無涉該房屋之使用，訴願人雖檢附本府106年8月29日府建管字第1060178498號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然該房屋於100年9月30日完成建築，訴願人嗣後於106年取得該證明，參酌財政部103年1月24日台財稅字第10200222290號函釋意旨略以：「…建物已興建完成，其建物基地本即有獨立出入通路等供自用住宅使用，無取得相鄰土地以供出入通路使用之必要，○君取得相鄰土地僅係與該建物基地合併使用，尚無使用上確屬不可分離之情事，故日後移轉予他人，新所有權人於申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時，縱主張該相鄰土地連同主建物基地一併取得，仍無認定原則四（一）3規定之適用。」原處分駁回申請，並無違誤。
四、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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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8年5月22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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